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申請
	新北市立清水高中校外服務學習申請表(個人用)

	步
驟
一

	班　級
	
	座號
	
	姓名
	
	連絡電話
	

	
	服務時間
	自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　　　時
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　　　時 合計服務學習共　　　小時

	
	服務內容
	

	
	服務機構（地點）
	
	機構聯絡人
	

	
	
	
	機構電話
	

	
	家長簽章
	
	家長電話(手機)
	

	
	導師簽章
	
	訓育組簽章
	

	註1：如參與校外或課餘之服務性活動，務必取得家長同意並簽章。
註2：此申請表須於活動一週前提出申請，經學務處訓育組審核過後始可實作，完成後送交訓育組，導師登入服務學習系統後輸入認證時數。

	步驟二
	【服務學習後心得】 1.不得少於50字，書寫優秀、並附照片者將另給予獎勵。
2.電子檔可於學務處/處室檔案資料下載/訓育組/校外服務學習申請表，填寫好印出紙本。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服務學習機構

認證或評語
	

	步驟三
	訓育組認證
	
	導師登錄服務時數
	

	
	核予服務時數
	□已完成登記   小時
	學務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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